
矿区生态修复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

项目名称
海城市正大矿业有限公司宋堡菱镁矿

矿区生态修复方案

申请单位 海城市正大矿业有限公司

编制单位 佰偲特（沈阳）矿业技术有限公司

2025 年 11 月 2 日，鞍山市自然资源局组织有关专家对《海城

市正大矿业有限公司宋堡菱镁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

案》）进行了评审。专家组听取了编制单位汇报，审阅了汇报材料

和相关附件，经质询和讨论，提出了较详细的修改意见。此后，专

家组按照修改意见对编制单位再次提交的修改后《方案》和修改说

明进行了审阅和复核，形成评审意见如下：

1.《方案》编制格式符合要求，内容较齐全；

2.《方案》对矿山基本情况及矿区基础信介绍清楚，土地利用

现状清晰；

3.矿区问题识别诊断及修复可行性分析符合矿区实际；

4.矿区生态修复措施基本可行，工程内容较全面；

5. 工程部署与经费估算基本合理，公众参与较广泛，保障措

施较完备。

综上，《方案》编制符合《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指南》（临

时）要求，根据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，编制单位进行了补充完善。

专家组同意通过评审。

主审专家：

2025 年 11 月 2 日

附专家名单




